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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措施放宽市场准入  推动海南自贸港加快开放 

4 月 8 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关于支持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在医药卫生、金融、文化、教育、商

业航天、民航、体育、种业、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提出 22 条放宽市场准入的措施，

进一步支持海南打造就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市场准入体系和市场环境，推进高质量

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主要关注点如下： 

一是显示了中央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开放的决策部署。市场准入是贸易投资自由

便利的第一步，也是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基础。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

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措施（负面清单）（2020 年

版）》共 27条，与 2020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 33 条、30 条

相比，进一步缩减，开放力度更大。时隔 3 个月又发布专门为海南自贸港“量身定做”

的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目前，商务部也正在积极推进海南自贸港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制定。 

二是以更高水平开放打造国际比较优势产业。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

了贸易、投资、资金、人员、运输自由便利和数据跨境有序流动的基础上，此次的特别

措施不设条框，在“管得住”的前提下大力破除壁垒，提出了在医疗、农业、文化、教

育、航天等领域国内最前沿的开放政策，目的是打造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业。这些措

施既有对外开放措施，比如外国新药、外国执业医疗美容医生的准入；也有对内开放的

措施，比如支持国内知名高校在海南建立国际学院，开展本科教育，以招收“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国际学生为主。在航天领域，推动卫星遥感、北斗导航、卫星通信、量子卫

星、芯片设计、运载火箭、测控等商业航天产业链落地海南，打造国际一流、市场化运

营的航天发射场系统。这充分体现了以高水平开放汇聚全球资源建设海南自贸港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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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体现了海南自贸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作为“双循环”重要交汇点的地位。 

三是以放宽准入加快补齐海南金融发展的短板。此次特别措施在金融领域提出支

持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落户海南，鼓励发展医疗健康、长期护理等商业保险，支持多种

形式的养老金融发展。这几个方面都是海南当前金融发展的短板。海南目前的社会融

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虽然 2019年以来海南在直接融资方面实现了一系列创新突破，

包括落地首家 QFLP基金、发行了首单境外债券、创新多个资产证券化产品、正在推进

QDLP 落地等，但是海南 2020年剔除政府债券后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571亿元中，股票

融资、企业债券分别只有 23 亿元、2 亿元，占比偏小。目前只有 2 家证券公司注册地

在海南。医疗康养、养生养老是海南的优势产业，但是目前在这些领域还缺乏特色金融

服务创新。 

四是高标准试点农业全产业链金融。从国际上看，主要自贸港基本上没有第一产

业，在 GDP 中占比 20%农业是海南自贸港的中国特色之一。海南是我国的热带高效农业

基地、南繁基地，将来还要建设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国内看，农业全产业链试点是

“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的全新课题。此次特别措施提出在海南开展种植、养殖、渔业

的生产、加工、流通、销售、体验等全产业链发展试点，放宽种业市场准入，并且要求

采取数字化手段进行风险评估和信用评价，以此为基础提供金融支持。这不仅是农业

创新发展的试点，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 

五是措施务实具体，可执行性强。不仅提出了放宽市场准入的要求，并且在诸多领

域一并提出了优化市场环境，提供准入支持的配套措施，实现既准入又准营。22 项措

施每项均有较大篇幅具体内容和落实要求，并且明确了责任单位，有利于推进落实。 

（点评人：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  王方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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